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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规定：

“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

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

人民法院起诉。” 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陈子龙指出，

检察机关发现， 当前老年人、 务工人员、 残障人士等处于

弱势地位的民事主体诉讼难、 维权难情况时有发生， 因此

检察机关支持弱势群体起诉， 可以帮助当事人克服诉讼权

利行使面临的困难因素， 通过诉讼程序及时解决民事纠

纷， 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 既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又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为此， 本市检察机关以 《民法典》 实施为契机， 根据

最高检相关要求， 大力开展涉及各类弱势群体利益维护的

民事检察支持起诉工作， 探索完善民事支持起诉办案机

制。 在市检察院统一部署与指导下， 全市各级检察机关加

强与妇联、 残联、 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等单位沟通联络， 对

可能存在的侵害弱势群体权益案件深入研判线索； 及时受

理符合条件的支持起诉申请， 协助申请人梳理案件事实、

固定证据； 对缺乏在案材料案件， 主动行使调查核实权，

厘清案件事实； 在起诉过程中积极开展当事人和解工作，

促进定分止争化解矛盾， 实现最佳办案效果。

经统计， 2020 年至今， 本市检察机关共受理支持起

诉案件 50 件， 案件涉及服务合同纠纷、 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 劳动合同纠纷、 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 健康权纠纷、

赡养费纠纷等， 对其中符合条件的 28 个案件作出支持起

诉决定， 法院已作出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意见

16 件。 市检察院表示， 本市检察机关将积极履职， 以支

持起诉切实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力争取得良好的社会

效果。

已受理 50件

支持起诉 28件

谭某某是一名普通的外来务工人员， 2019 年 4 月 8 日，

他骑电瓶车正常行驶时， 被一名急于超车的快递员邵某撞伤，

后者逃逸。 但随后， 一纸快递公司常用的劳务外包合同， 让谭

某某陷入了既丧失收入来源， 又维权无门的困境， 直到他得到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的支持起诉。

事故发生后， 交警部门认定邵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谭某

某经司法鉴定， 构成九级伤残， 伤后可酌情予以休息期 180

天、 营养期 90天、 护理期 90天。 邵某因交通肇事逃逸， 被公

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的行政处罚。 邵某在公安机关询问

笔录中， 称其当时在为某快递公司送货。 谭某某遂将某快递公

司告上法庭， 但快递公司提交一份 《特许经营合同》， 称邵某

与该公司无劳动关系， 应由某速递公司承担责任。

后谭某某就该案撤诉， 又起诉邵某和速递公司， 要求其赔

偿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

2020 年 6 月 24 日， 谭某某向徐汇检察院递交支持起诉申

请。 徐汇检察院经审查发现， 谭某某因该事故导致九级伤残，

丧失收入来源， 属社会弱势群体， 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条

件， 遂于同年 6月 30日受理本案。

徐汇检察院积极行使调查核实权， 经审查后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作出支持起诉决定， 认为应由上海某速递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 同年 10月 12日， 徐汇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出庭支持起

诉。 经承办检察官与承办法官沟通协调， 双方达成和解， 上海

某速递公司当庭进行一次性赔偿， 解决谭某某急需赔偿款的现

实问题， 将弱势群体的保护落到实处。

“本案中， 谭某某作为外来务工人员， 被快递小哥撞伤后

丧失收入来源， 医疗费用都靠借款， 属社会弱势群体。 同时，

事故发生后， 快递小哥逃逸， 快递公司拒绝沟通， 谭某某在健

康权受到侵害投诉无门的情况下， 向检察机关提出支持起诉申

请， 检察机关应当受理审查。” 徐汇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陆

静表示， 一方面， 在本案快递员逃逸， 快递公司与速递公司又

互相推诿责任的情况下， 检察机关积极行使调查核实权， 查明

雇佣关系， 确认赔偿义务主体。 另一方面， 检察机关亦保持相

对中立的位置， 不作为一方当事人过度参与案件。

弱势群体维权摸不清责任人

检察官出手促成和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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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无力维权时，检察官出手了
上海检察机关大力开展涉弱势群体维权民事检察支持起诉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老年人受诱导预付大量钱款过度购买保健品， 要求商家退款却遭拒怎么办？ 弱势来沪务工人员被外卖员撞伤， 却被快递公司以外包合同

推卸责任， 维权无门又该如何是好？ 在上海， 检察机关正以 《民法典》 实施为契机， 根据最高检相关要求， 大力开展涉及各类弱势群体利益

维护的民事检察支持起诉工作， 协助申请人梳理案件事实、 固定证据； 对缺乏在案材料案件， 主动行使调查核实权， 并主动加强与妇联、 残

联、 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等单位沟通联络， 对可能存在的侵害弱势群体权益案件深入研判线索。

昨天，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民事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 通报本市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情况， 并发布民事支持起诉典型案

例。

多年来， 于老先生一直因自己买保健品花掉的 2 万

多元预付款而郁闷， 直到他前往检察 12309 服务中心寻

求帮助， 得到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民事支持起诉， 老

人的烦心事终于迎来了转机。

2014 年 7 月， 于老先生经人介绍， 至隆某公司预

付 2.8 万元订购了一款保健品 VIP 套餐。 同年 9 月， 于

老先生从该公司提取部分货物， 剩余货物未提， 且双方

未约定提货时间。 其后， 于老先生多次要求隆某公司退

回剩余预付款， 均遭拒绝。

2019 年 12 月， 于老先生至上海市杨浦区消保委投

诉。 隆某公司在调解中承认， 于老先生仅提取了部分产

品予以消费， 但仍拒绝退还剩余钱款。 年老体弱的于老

先生维权一直无果。

2020 年 6 月， 于老先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来到

杨浦检察院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寻求帮助， 这让他多年

的烦心事看到了解决的曙光。

杨浦检察院经研判认为， 该案是一起因老年人预付

大量钱款购买保健品而引发的消费合同纠纷， 让老人独

自参与诉讼确有较大困难， 符合民事支持起诉条件， 决

定依法予以受理， 并随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承办检察官根据提货单、 《消费争议终止调解书》

等证据， 查明于老先生确系提取隆某公司部分产品予以

消费。 隆某公司的商业行为本质是向消费者发行商业预

付卡行为， 当于老先生提出解除消费合同诉求时， 隆某

公司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在扣除相应违约金后， 提供

退卡退费服务。

考虑到于老先生年老体弱， 表达诉求和处理诉讼事

务力有不逮， 需委托近亲属或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 但

于老先生因担心子女责怪， 不敢告知自己购买保健品

一事。 承办检察官多次电话联系于老先生的女儿， 说

服其作为老先生的诉讼代理人。 此外， 承办检察官还

积极引导于老先生合理调整诉讼请求， 同时为尽快解

决纠纷， 杨浦检察院还主动了解隆某公司相关意见，

在双方争议点中寻找和解突破口， 为后续实现调解打

好基础。

2020 年 7 月 17 日， 杨浦检察院决定支持于老先生

起诉， 向法院送达支持起诉书， 并最终促成于老先生与

隆某公司调解， 顺利解除消费合同， 隆某公司返还于老

先生部分预付款。 调解生效后， 隆某公司已履行完毕。

“保健品行业的营销人员往往利用老年群体关注自

身健康的心态， 使得老年人花费大量金钱购买保健品，

陷入过度消费的境况。 而遇到消费纠纷时， 老年群体又

行动不便， 法律知识匮乏， 难以实现有效维权。” 杨浦

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王晓伟指出， 检察机关依法支

持起诉， 给予此类弱势群体法律支持与帮扶， 依法保障

老年群体合法权益， 让老年人老有所依、 老有所安。 检

察机关在支持起诉中协助、 引导当事人合理确定诉求及

诉讼代理人， 帮助当事人进行法律分析， 寻求法律依

据。 检察机关引导当事人依法合理表达诉求， 对于双方

当事人有和解意愿的， 在平等协商基础上， 可协同审判

机关组织调解， 促成矛盾纠纷化解。

另据王晓伟披露， 成功办理此案后， 杨浦检察院先

试先行， 及时总结经验做法， 强化规范制度建设， 制

定出台本院的 《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的若干规定

（试行）》， 提出了办理支持起诉案件所应遵循的基本

原则， 明确支持起诉案件的范围， 并对支持起诉后的

跟踪监督、 与相关部门开展支持起诉工作的协作配合

等内容作出了规定， 为之后支持起诉规范办案打下扎

实基础。

维权老人羞于告诉子女

检察官助其拿回养老钱

▲检察官出庭支持起诉

荨维权者向支持起诉的
检察官送上锦旗表达感

谢

徐汇检方 供图


